
《专利费用减缓办法》(第 39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九十八条，制定《专利费用减缓办法》，现予

以公布。该办法自二○○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起施行。 
  

                                                   局 长 
                                                   二○○六年十月十二日 

  
专利费用减缓办法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及有关文件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缴纳有关专利费用确有困难的，可以依照本办法请求国

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以下简称“专利局”）减缓缴纳有关费用。  
 
  第三条  经专利局批准，下列专利费用可以减缓： 
  
  一、申请费（其中公布印刷费、申请附加费不予减缓）； 
  二、发明专利申请审查费； 
  三、年费（自授予专利权当年起三年内的年费）； 
  四、发明专利申请维持费； 
  五、复审费。 
 
  第四条  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为个人的，可以请求减缓缴纳 85%的申请费、发明专利

申请审查费和年费及 80%的发明专利申请维持费和复审费。 
  
  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为单位的，可以请求减缓缴纳 70%的申请费、发明专利申请审

查费和年费及 60%的发明专利申请维持费和复审费。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个人或者个人与单位共同申请专利的，可以请求减缓缴纳 70%
的申请费、发明专利申请审查费和年费及 60%的发明专利申请维持费和复审费。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单位共同申请专利的，不予减缓专利费用。 
 
  第五条  专利申请人可以在提出专利申请的同时一并请求减缓缴纳本办法第三条规定

的五种费用。在专利局受理专利申请后，申请费不再减缓。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只能就尚

未到期的费用请求减缓缴纳，并且应当在有关费用缴纳期限届满日的二个半月之前提出费

用减缓请求。 



 
  第六条  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请求专利费用减缓的，应当提交费用减缓请求书，必要

时还应附具有关证明文件。 
费用减缓请求书应当由全体申请人或专利权人签字或者盖章。 
 
  第七条  个人请求专利费用减缓的，应当在费用减缓请求书中如实填写本人的年收入

情况，必要时应当根据专利局的要求，提供市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出具的

关于其经济困难情况的证明。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个人共同请求专利费用减缓的，应当在费用减缓请求书中如实填

写每个人的年收入情况，必要时应当根据专利局的要求，提供市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专利

工作的部门出具的关于其经济困难情况的证明。  
 
  单位请求专利费用减缓的，应当在费用减缓请求书中，如实填写经济困难情况，并附

具市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出具的证明。  
 
  个人与单位共同请求专利费用减缓的，个人应当在费用减缓请求书中如实填写本人的

年收入情况，单位应当如实填写经济困难情况，并附具市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

部门出具的证明。  
 
  市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出具的证明应当说明请求专利费用减缓的单位

的性质是企业、事业单位还是机关团体，并说明其经济困难情况。 
 
  第八条  专利局收到费用减缓请求书后，应当进行审查，作出是否批准费用减缓请求

的决定，并通知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 
 
  第九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专利费用减缓请求不予批准： 
 
  （一）未使用专利局制定的费用减缓请求书的； 
  （二）全体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未在费用减缓请求书中签字或者盖章的； 
  （三）提出费用减缓请求的单位或者个人未提供符合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证明的； 
  （四）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的个人年收入超过二万五千元人民币的； 
  （五）费用减缓请求书中未注明全体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的个人年收入的； 
  （六）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为两个以上单位的； 
  （七）费用减缓请求书中的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名称或者发明创造名称与专利请求书

中的相应内容不一致的。 
 
  第十条  请求人应当在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规定的期限内，按照全额缴纳有关费用。

专利费用减缓请求经专利局批准的，缴纳数额为批准减缓后的剩余部分。 
 
  第十一条  批准专利费用减缓请求的决定作出后，专利局发现该决定存在错误的，可

以自行更正，并将更正结果通知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 



 
  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在请求专利费用减缓时提供虚假情况或者虚假文件的，专利局应

当在查实后撤 销批准专利费用减缓请求的决定，并通知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在指定期限

内补缴全部已经减缓缴纳的费用；当事人逾期不补缴或补缴金额不足的，专利局按缴纳费

用 不足，依法作出相应处理决定。 
 
  第十二条  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应当在其发明创造取得经济收益后，补缴所减缓的各

项专利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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